
关于办理 2021 年度综合所得年度汇算的通知

全院教职工：

根据主管税务局通知，个人所得税手机 APP 于 3 月 1 日开

通 2021 年度综合所得年度汇算功能，请大家于 6 月 30 日前通过该

APP 完成办理。

办理汇算前请先核实 2021 年度符合条件的专项附加扣除是否已

据实填报并享受。若漏报或错报，请补报或更正后再予办理。

有全年一次性奖金收入的教职工，请按“全部并入综合所得计

税”、“单独计税”两种方式分别进行试算，对比两种方式下年度应

退/补税额，选择最优计税方式（应退税额更多或应补税额更少）进

行确认，具体操作流程见附件。

温馨提示：

为提升办税效率和申报体验，防止汇算初期扎堆办理造成不便，

税务部门今年新提供预约办税服务，需在 3 月 1 日至 3 月 15 日之间

办理汇算的纳税人，可通过个人所得税手机 APP 提前预约。3 月 16

日以后，无需预约即可办理。

财务处

2022 年 3 月 1日



附件

“奖金计税方式”选择具体操作流程图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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